
《文山州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爱

国卫生运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地保

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推动新时代

爱国卫生运动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断取得

新成效。



二、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



三、工作目标

围绕“整洁、有序、规范、

标准”目标，推动文山州

农贸市场达到“有设施、

明标价、常规范、严秩序、

优环境”“五个达标”要

求。



四、重点任务

解决我州农贸市场无序

建设、卫生环境“脏、

乱、差”、监管边界不

清、市场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



五、主要内容
（一）对农贸市场、市场开办者和场内经营者进行了定义 

       农贸市场是指有固定场地和服务设施，以农产品和食品为主
进行集中交易的活动场所。

        市场开办者是指依法设立，通过提供场地、相关设施、物业
管理等服务，依照相关程序吸纳农产品和食品经营者入场经营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场内经营者是指在市场内独立从事农产品和食品及相关经营
或者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主要内容
（二）明确了市场管理的原则

    农贸市场实行属地管理，当地人民政府建立健全联合监管

工作机制，制定扶持政策，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农贸市场综合治

理和相关管理工作。

（三）明确了规划与建设的具体规定

    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负责办理新建、改建市场的土地、规划

手续；商务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农贸市场专项规划，督

促、指导农贸市场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建设、改造。 

    



五、主要内容
（四）明确了登记的规定

    市场开办者应当进行商事登记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须依法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的经营项目，应

当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五）明确了市场开办者应当履行的管理职责

   市场开办者应当履行日常管理、食品安全、保护野生动物、

安全生产、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控等管理职责。

   

    



五、主要内容
（六）明确了场内经营者应当遵守的规定

    市场内的经营者应当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合

法、规范开展经营活动。

（七）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职责

    农贸市场管理涉及到自然资源规划、商务、住房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公安、

应急、消防救援和生态环境等部门，《文山州农贸市场管理办

法》对以上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决以往监管边

界不清、市场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按照《云南省农贸市场星级评价指南》，

每半年对纳入政府规划建设的市场开展

星级评价活动。

星级评价分为“三星”“四星”“五星”三个

星级。

六、名词解释---星级评定活动



七、现在的农贸市场



    《文山州农贸市场管理办法》从地方性法规层面明确了市场开办
者、场内经营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对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职责，将进一
步巩固文山州爱国卫生运动“管集市”专项行动成果，有效治理垃圾
乱扔、污水乱排、摊点乱设、货物乱摆等乱象，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
升级改造后的农贸市场，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安全、更干净、更整洁、
更放心的购物体验。

八、结语


